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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工校研〔2021〕3 号

关于启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

修订工作的通知

各专业部：

为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，推进专业建

设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，学校决定启动 2021 级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

和课程标准修订（开发）工作。现就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文件依据

1.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（国发

〔2019〕4 号）；

2.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《中等职业学校公共基础课程方案》

的通知（教职成厅〔2019〕6 号）；

3.教育部关于印发《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、语文、历史课程

标准（2020 年版）》的通知（教材〔2020〕2 号）；

4.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工作

的意见（教职成厅〔2019〕7 号）；

5.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制订中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的意见

（教职成厅〔2012〕5 号）。

二、修订范围

1.专业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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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除去年已停招的学前教育、电气运行与控制、办公室文员、

计算机应用、空调与制冷设备运行与控制、建筑装饰等专业外，其余

现有专业均纳入修订范围。

（2）部分高考、升学方向的专业，可继续沿用之前由省厅印发

的或培训科牵头编制的人才培养方案。如确有修订必要（如高职学校

发布新的考试大纲），则依据培训科完成衔接、协商后提供的通报材

料另行组织修订。

（3）幼儿保育、民族音乐与舞蹈等新办专业启动专业调研报告、

专业开设可行性分析报告、人才培养方案、核心课程标准、专业设置

申报表等专业核心文本的编制工作。

2.修订方式

（1）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分两种：标准版修订要求在 2020 级方

案基础上，重点对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构建和描述，以及课程体系的重

构。简化版则在上一版本基础上做一些针对性修改。

（2）课程标准开发也分两种：标准版修订要求按照规定模板撰

写，简化版则可忽略标注“（标准版）”字样的相关环节。原则上应

优先完成全部专业课程的课程标准开发，之后再面向核心课程优先开

发标准版课程标准。

（3）“创高”对象专业群内专业（含省高和校高），尤其是核

心专业，本学期应优先完成标准版的人才培养方案和部分核心课程标

准，后续微调工作可陆续在今后三年里完成。

三、修订说明

1.学校各专业学制将逐步从“2+1”过渡到“2.5+0.5”学制。

2019 级全部专业现有学制不变，2020 级仅学前教育、旅游服务与管

理、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、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、美术设计与制作

五个专业实施“2.5+0.5”学制。2021 级再新增幼儿保育、民族音乐

与舞蹈两个专业为“2.5+0.5”学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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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人才培养方案标准版修订侧重课程体系的建立（典型工作任

务分析、岗位职业能力分析、课程模型设计与学习情境设计表、核心

课程描述）以及培养模式的构建（含模型设计）。要特别注意，是重

构课程体系，而不是简单的拆分、合并课程，是生成而不是组合。

3.无论是标准版还是简化版的课程标准，其核心内容之一的课

程目标，要注意融入“课程思政”元素和“1+X”考试标准，并与人

才培养方案中相对应的内容保持一致。

4.根据教育部办公厅《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中等职业学校德

育工作的意见（教职成厅〔2019〕7 号）》文件中“将劳动教育纳入

人才培养方案，融入学校教学全过程。开设劳动教育必修课程，以实

习实训课为主要载体开展劳动教育，其中劳动精神、劳模精神、工匠

精神专题教育不少于 16 学时”的有关精神，开设劳动课。可以将学

生值周纳入其中，第 1、2 学期各开设 1 学时。也可以直接融入各专

业实训课中，不在教学计划中体现（不列为课程，不计入总学时），

但这些实训课的课程标准中应补充相应内容，并在实践过程中有相应

的专题教育活动，总学时数不产生变化。

5.每学期计 20 周。在校学习期间，每学期除放假、值周、复习、

考试等活动时间（总计 2 周），实际教学时数按 18 周计算，1 周 29

学时（含班会/专题教育 1 学时）；顶岗实习期间，每学期按 20 周计

算，每周 30 学时。注意区分“2+1”学制和“2.5+0.5”学制计算方

法和结果。

6.通常三年总学时数约为 3000-3300 学时。第一学期 18 周内含

推迟 1 周开学、1 周入学教育和国防教育（在实践教学模块中安排了

1 周 29 学时），因此其它模块实际只能按 16 周计算总学时，不要重

复计算。各学期中某课程如有其它以周为单位的强化项目安排，则该

学期其他课程学时应相应减少周数来计算课程总学时（原则上建议不

在表中体现，而在表末备注）。“2+1”学制总学时数为 3259，“2.5+0.5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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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制总学时数为 3181。

7.一般 16-18 学时为 1 个学分，3 年制总学分不得少于 170。

8.对文化基础要求较高或对职业技能要求较高的专业，可根据

需要对课时比例作适当的调整。实行弹性学习制度的专业，可根据实

际情况安排教学活动的时间。

9.“2.5+0.5”学制公共基础课程应按照教育部文件规定开足学

时，可参考下表设置各课程各学期学时数：

课程

类型

课 程 考查

考试
总学时 学分

各学期周课时及实训实习周数安排

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

一 二 三 四 五 六

序号 名称 17 周 18 周 18 周 18 周 18 周 20 周

必

修

课

公

共

基

础

课

1 思想政治 158 9 2 2 2 2 1

2 信息技术 68 4 2 2

3 体育与健康 176 10 2 2 2 2 2

4 语文 140 8 2 2 2 2

5 英语 140 8 2 2 2 2

6 数学 140 8 2 2 2 2

7 公共艺术 36 2 1 1

8 专题教育 88 5 1 1 1 1 1

9 历史 36 2 1 1

10 劳动教育 60 2

小计 （占总学时 ％） 982 58 13 13 13 13 4 0

选

修

课

专

业

拓

展

课

29 应用文写作 B 36 2 0 2

30 网店运营与推广 B 72 4 4

31 网络文案编辑 B 72 4 4

32 人力资源管理 B 36 2 2

33 就业指导 B 36 2 2

小计 （占总学时 ％） 252 14 0 0 0 2 12 0

各学期课堂教学周学时数 3181 179 29 29 29 29 29 30

备注：1.劳动教育分两学年完成，总学时为 60 学时，每个学时不固定安排在教学进程安排表中。具体的劳动

精神教育专项和劳动项目设计另行制定计划。

2.入学教育、毕业设计、沙盘模拟对抗等以训练周形式实行。

7.“2+1”学制公共基础课程还不能完全按照教育部文件规定开足

学时，可参考下表设置各课程各学期学时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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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
程
分
类

课 程 考试

考查

总

学

时

学

分

各学期周学时及实训周数安排

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

一 二 三 四 五 六

序号 名称 17 周 18 周 18周 18 周 20 周 20周

必

修

课

公

共

基

础

课

程

1 思想政治 140 8 2 2 2 2

2 信息技术 68 4 2 2

3 体育与健康 140 8 2 2 2 2

4 语文 68 4 2 2

5 英语 68 4 2 2

6 数学 68 4 2 2

7 公共艺术 36 2 1 1

8 专题教育 70 4 1 1 1 1

9 历史 36 2 1 1

10 劳动教育 60 2

小计（占总学时 %） 694 42 13 13 13 13

任

选

课

拓

展

模

块

25 动画制作 72 4 4

26 创新教育 30 2

小计（占总学时 %） 72 4 0 0 4 0

各学期课堂教学周学时数 3259 188 29 29 29 29 20W 20W

8.公共基础课程总体描述请参考附件《公共基础课程设置表》，

并根据本专业实际，安排教学时段和学时（学时不要使用数值区段）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1.统一认识。各部要遵循“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改革”理论，

参照教研室印发的人才培养方案、课程标准的参考模板，对照相应的

评审标准，严肃认真的完成本次修订工作，并以此项工作为契机，进

一步理清专业建设思路。

2.加强沟通。各部应加强内部学习，或开展部与部之间交流，

弄清、弄懂课改的理论，落实“以工作岗位群为对象，以典型工作任

务为载体，分析岗位职业能力，重构课程体系”的操作规程，实现课

改的真正价值。

3.把控质量。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均需格外关注数据的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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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性，并确保数据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前后数据之间的呼应。如教学进

程总体安排表，纵横数据、比例是否调整一致？与其他表格数据是否

统一？学分、学时是否达标？毕业要求与教学进程总体安排表是否一

致？各课程标准中的学时、学分与教学进程总体安排表是否一致等

等。各部业务领导应对文档的排版、数据、内容、图表进行审核。

4.掌控进度。各部组织好人员、掌握好进程，做到按时间、高

质量的完成好此项工作。新办专业 5 月 25 日前将申报材料电子版报

教研室审核，30 日前纸质版报送教育局备案。其余专业 6月 10 日前

先报送经部内审核过的电子文档，7 月 5 日前纸质版送教研室存档。

附件：1.公共基础课程设置表

2.2021 版 XX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模板

3.专业课程标准模板

教研室

2021 年 3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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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

公共基础课程设置表

序号
课程名称

/ 参考学时
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备注

1

中国特色社会

主义 /

32-36

依据《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课程标准（2020 年版）》开设，以习

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

开创与发展，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，阐明中

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“五位一体”总体布局的基本内容，引导学生树

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、对中华民族伟

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、理论自信、

制度自信、文化自信，把爱国情、强国志、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

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、实现中华民族

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。

第 X学期

2

心理健康与职

业生涯 /

32-36

依据《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课程标准（2020 年版）》开设，阐释

心理健康知识，引导学生树立心理健康意识，掌握心理调适和职业生

涯规划的方法，帮助学生正确处理生活、学习、成长和求职就业中遇

到的问题，培育自立自强、敬业乐群的心理品质和自尊自信、理性平

和、积极向上的良好心态，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和学生心理特点进行职

业生涯指导，为职业生涯发展奠定基础。

第 X学期

3

哲学与人生

/

32-36

依据《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课程标准（2020 年版）》开设，阐明

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，讲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

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及其对人生成长的意义；阐述社会生活及个人成长

中进行正确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的意义；引导学生弘扬和践行社会主

义核心价值观，为学生成长奠定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和价值观基础。

第 X学期

4

职业道德与法

治 /

32-36

依据《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课程标准（2020 年版）》开设，着眼

于提高中职学生的职业道德素质和法治素养，对学生进行职业道德和

法治教育。帮助学生理解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和基本要求，了解职

业道德和法律规范，增强职业道德和法治意识，养成爱岗敬业、依法

办事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。

第 X学期

5

劳动教育

/

32-36

依据《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课程标准（2020 年版）》开设，融入

职业道德、劳动精神、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教育，着眼于培养学生树

立劳动光荣的观念，培育学生职业精神，为学生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

任的时代新人、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

奠定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和价值观基础。

第一二学

年另行制

定项目计

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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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
公共艺术

/

36-72

依据《中等职业学校艺术课程标准（2020 年版）》开设，课程坚持

立德树人，充分发挥包含音乐、美术、舞蹈、设计、工艺、戏剧、影

视等艺术门类在内的艺术学科独特的育人功能，以美育人，以文化人，

以情动人，提高学生的审美和人文素养，积极引导学生主动参与艺术

学习和实践，进一步积累和掌握艺术基础知识、基本技能和方法，培

养学生感受美、鉴赏美、表现美、创造美的能力，帮助学生塑造美好

心灵，健全健康人格，厚植民族情感，增进文化认同，坚定文化自信，

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。

艺术、电

子、信息类

专业第 1学

期安排音

乐鉴赏，其

余专业安

排美术鉴

赏。第 2学

期反之。

7

体育与健康

/

144

依据《中等职业学校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》开设。本课程旨在促进学

生喜爱并积极参与体育运动，享受体育运动的乐趣；学会锻炼身体的

科学方法，掌握 1-2 项体育运动技能，提升体育运动能力，提高职业

体能水平；树立健康观念，掌握健康知识和与职业相关的健康安全知

识，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；遵守体育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，发扬

体育精神，塑造良好的体育品格，增强责任意识、规则意识和团队意

识。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、增强体质、健全人格、锤炼意

志，使学生在运动能力、健康行为和体育精神三方面获得全面发展。

第 X学期

8

信息技术

/

68-144

依据《中等职业学校信息技术课程标准》开设，课程通过多样化的教

学形式，帮助学生认识信息技术对当今人类生产、生活的重要作用，

理解信息技术、信息社会等概念和信息社会特征与规范，掌握信息技

术设备与系统操作、网络应用、图文编辑、数据处理、程序设计、数

字媒体技术应用、信息安全和人工智能等相关知识与技能，综合应用

信息技术解决生产、生活和学习情境中各种问题；在数字化学习与创

新过程中培养独立思考和主动探究能力，不断强化认知、合作、创新

能力，为职业能力的提升奠定基础。

第 X学期

9

语文

/

68-198

依据《中等职业学校语文课程标准（2020 年版）》开设，在义务教

育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培养学生掌握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，强化关键能

力，使学生具有较强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、思维能力和审美能力，传

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，接受人类进步文化，汲取人类文明优秀成果，

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、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，为学生学好专业知

识与技能，提高就业创业能力和终身发展能力，成为全面发展的高素

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奠定基础。

第 X学期

10

数学

/

68-144

依据《中等职业学校数学课程标准》开设，通过数学知识学习和数学

能力的培养，使学生逐步提高数学运算、直观想象、逻辑推理、数学

抽象、数据分析和数学建模等数学学科核心素养，初步学会用数学眼

光观察世界、用数学思维分析世界、用数学语言表达世界，增强学好

数学的主动性和自信心，养成理性思维、敢于质疑、善于思考的科学

精神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，加深对数学的科学价值、应用价值、文

化价值和审美价值的认识。

第 X学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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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

英语

/

68-144

依据《中等职业学校英语课程标准》开设，在义务教育基础上，帮助

学生进一步学习语言基础知识，提高听、说、读、写等语言技能，发

展中等职业学校英语学科核心素养；引导学生在真实情境中开展语言

实践活动，认识文化的多样性，形成开放包容的态度，发展健康的审

美情趣；理解思维差异，增强国际理解，坚定文化自信；帮助学生树

立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和价值观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

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。

第 X学期

12

历史

/

34-72

依据《中等职业学校历史课程标准（2020 年版）》开设，本课程以

唯物史观为指导，促进学生进一步了解人类社会形态从低级到高级发

展的基本脉络、基本规律和优秀文化成果；从历史的角度了解和思考

人与人、人与社会、人与自然的关系，增强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；

进一步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

代精神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；树立正确的历史观、民族

观、国家观和文化观；塑造健全的人格，养成职业精神，培养德智体

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。

第 3、4 学

期分开中

国历史与

世界历史


